
附件 4

2023 年度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部门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

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

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教财

〔2020〕5 号)、《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

案》(粤府办〔2018〕28 号)、《广州市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

康发展行动方案》(穗府办〔2019〕7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

步深化学前教育发展，更好地体现公益性和普惠性，逐步实

现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针对不同性质的普惠

性幼儿园,分类分标准进行拨款补助。

（二）项目立项依据

《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普惠性

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穗教发〔2022〕26

号）。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生均定额补助，扶持其发展，

推动天河区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保持普惠性幼儿园在园



幼儿数占比达到 80％以上。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普惠性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资金由财政资金全额保障，

“（穂财教 2022133 号）市学前教育发展专项”项目资金为

上级资金，项目预算数为 6868.8 万元，执行数为 6868.8 万

元，执行率为 100%。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3 年全区共有普惠性幼儿园 176 所（其中教育部门办

园 44 所，其他部门办幼儿园 25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07

所）。区教育局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认真组织核查各幼儿园

的相关情况，2023 年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经费拨付给了符合

要求的普惠性幼儿园 175 所（其中教育部门办园 44 所，其

他部门办幼儿园 24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07 所），对因相

关办学行为整改未到位的1所村集体办幼儿园停止发放2023

年生均定额补助经费，并督促其按要求进行整改。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项目绩效评价为 98 分，自评等级为优秀。

（二）项目绩效分析

1.项目得到有效监管。为做好项目监管，区教育局出台

了《天河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工作细则》、

《天河区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等制度，对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的财政补助资金认定和使用进行规范，确保项目资金用



于资助符合条件的幼儿园。

2.项目达到绩效指标。根据要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数占比要达 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要达 85%。截

止 2023年 12月，天河区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52.228%；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90.8%，完全达标并有一定的提

升。

三、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通过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生均定额补助，扶持其发展，

推动了天河区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截止 2023 年 12 月，

我区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100.3%，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

比 52.22%，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90.75%，我区保持

“5085”目标值持续提高。一是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经费补

充了幼儿园各种公用经费、补充了幼儿园教职工工资，补助

了幼儿园园舍建设及设施设备购置经费，确保了幼儿园各项

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经费的及时拨

付，降低了幼儿园的办园成本，确保了幼儿园各项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幼儿园办园水平和办园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证。

同时，为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更好地体现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也进

一步促进了我区学前教育的发展，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项

目。

四、存在问题或不足



部分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和办园质量还有待提高，个别幼

儿园的家长满意度不够高。主要是个别幼儿园对师资队伍建

设不够重视，日常业务培训不足，不够有效提升保教保育质

量。

五、相关建议

一是建议进一步加强“传、帮、带”，完善和落实区域

学前教育教研指导责任区机制，开展丰富且符合实际需求的

教研活动，实现“以研促教”，加强对部分幼儿园的的业务

指导。

二是建议以幼儿园督学挂牌制度为抓手，定期组织对薄

弱幼儿园进行指导，规范课程设置，科学安排幼儿一日活动，

采取各种措施，让幼儿园办园水平和办园质量进一步提高，

不断促进我区学前教育的发展。

三是建议要结合项目的近年实际情况，完善绩效目标，

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确保目标的达成。

备注：本报告金额转化为万元时，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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